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六
年 

 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三
十
二
號 

 
 
 
 
 
 
 
 

十
一
月
一
日 

  
 

敬

啟

者

：

根

據

教

育

統

籌

局

課

程

發

展

的

建

議

，

在

一

九

九

七

年

香

港

回

歸

祖

國

後

，

學

生

有

需

要

更

深

入

地

認

識

祖

國

的

歷

史

和

文

化

，

並

加

強

對

國

民

身

分

的

認

同

及
對
祖
國
現
時
發
展
的
興
趣
和
關
注
。
正
因
如
此
，
本
年
度
的
新
小
學
常
識
科
課
程
內
，

亦

加

設

了

一

個

全

新

的

學

習

範

疇–

﹁

國

民

身

份

認

同

與

中

華

文

化

﹂
，

希

望

能

讓

學

生

從

不

同

的

角

度

增

加

對

祖

國

的

了

解

和

認

識

，

從

而

激

發

他

們

的

愛

國

情

懷

。

為

配

合

學

校

推

行

國

民

教

育

，

讓

學

生

有

機

會

踏

出

課

室

，

親

身

到

祖

國

的

土

地

上

去

看

、

去

接

觸

、

去

感

受

，

並

培

養

學

生

對

祖

國

的

歸

屬

感

，

本

校

擬

組

織

學

生

參

與

﹁

走

進

近

代
史–
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之
旅
﹂
， 
現
將
詳
情
臚
列
如
下
： 

(

一)

活
動
名
稱
：
國
民
教
育
計
劃

之
﹁
走
進
近
代
史–
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之
旅
﹂ 

(

二)

主
辦
機
構
：
公
民
薪
傳
網
絡 

(

三)

協
辦
機
構
：
教

育

統

籌

局

、

官

立

小

學

校

長

協

會

、

津

貼

小

學

議

會

、

香

港

資

助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小
學
校
長
會 

(

四)

承
辦
機
構
：
中
華
青
年
交
流

中
心 

(

五)

目 
 

的
：
１
讓
小
學
生
從

遊
歷
中
了
解
近
代
史
，
增
強
國
民
意
識
。 

 
 
 
 
 
 
 

２
促
進
香
港
和
內
地
小
學
生
的
接
觸
和
文
化
交
流
。 

 
 
 
 
 
 
 

３
認
識
中
山
和
珠
海
的
發
展
情
況
，
並
加
深
對
當
地
文
化
的
瞭
解
。 

(

六)

日 
 

期
：
二
零
零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︵
星
期
六
︶
至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
 

(

七)

對 
 

象
：
小
五
至
小
六 

(

八)

費 
 

用
：
港

幣

九

百

八

十

元

正

︵

已

包

括

交

通

費

、

兩

晚

住

宿

三

星

級

酒

店

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人
房
、
膳
食
、
參
觀
點
入
場
費
及
﹁
藍
十
字
﹂
旅
遊
保
險
等
︶ 

(

九)

活
動
內
容
：
參

觀

巨

龍

古

玩

城

、

中

山

故

居

、

煙

州

書

院

、

中

山

大

學

、

淇

澳

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抗
英
史
蹟
、
拜
訪
中
山
小
學
與
當
地
小
學
生
交
流
及
參
觀
現
代
企
業
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如
咀
香
園
、
明
陽
電
器
等
。 

(

十)

名 
 

額
：
上
午
校
／
全
日

制
及
下
午
校
共
一
團
︵
三
十
六
人
︶
，
由
本
校
四
名
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師
帶
領
。 

(

十
一)

領
隊
老
師
：
李
志
遠
主
任

、
陳
小
鳳
主
任
、
周
詠
儀
主
任
、
王
永
成
老
師 

 
 

是

次

活

動

歡

迎

五
至
六
年
級
同

學

報

名

，

因

名

額

有

限

，

倘

若

報

名

人

數

過

多

，

則

由

校

方

抽

籤

決

定

，

然

後

通

知

獲

選

之

學

生

。

一

至

四

年

級

學

生

暫

時

尚

未

適

宜

參

加

離

境

活

動

，

倘

日

後

有

合

適

之

活

動

，

定

當

組

織

同

學

參

與

。

是

次

參

加

者

將

就

所

見

所

聞

，

製

作

專

題

研

習

報

告

，

與

全

校

同

學

分

享

其

學

習

之

成

果

。

有

意

參

加

之

同

學

，

請

於

十
一
月
三
日
前

填

妥

回

條

並

交

回

班

主

任

，

暫

時

毋

須

繳

款

，

學

校

在

確

實

參

加

人

數

後

將

再

作

通

知

，

並

將

為

是

次

參

與

活

動

之

學

生

家

長

舉

辦

簡

介

會

。

以

上

各
項
，
相
應
函
達 

台
端
希
為 

查
照
是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 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
念
學
校  

戴
順
有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校
長 

陳
愛
英   

 

2006 
／ 

2007 



︵
五
至
六
年
級
學
生
適
用
︶ 

  
 

回 

條
︵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
之
旅
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三
十
二
號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來
函
所
列
之
國
民
教
育
計
劃
之

﹁
走
進 

 

近
代
史–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之
旅
﹂
，
並
同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
 

上

午
校
／
全
日
制
／
下
午
校(

 
 
)
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六
年
十
一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劃
去
不
適

用
者
︶ 

 
 
 

   

︵
五
至
六
年
級
學
生
適
用
︶ 

  
 

回 

條
︵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
之
旅
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三
十
二
號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來
函
所
列
之
國
民
教
育
計
劃
之

﹁
走
進 

 

近
代
史–
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之
旅
﹂
，
並
同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
 

上

午
校
／
全
日
制
／
下
午
校(

 
 
)
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六
年
十
一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劃
去
不
適

用
者
︶ 

 
 
 

   

︵
五
至
六
年
級
學
生
適
用
︶ 

  
 

回 

條
︵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
之
旅
︶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三
十
二
號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來
函
所
列
之
國
民
教
育
計
劃
之

﹁
走
進 

 

近
代
史–

中
山
、
珠
海
體
驗
之
旅
﹂
，
並
同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
 

上

午
校
／
全
日
制
／
下
午
校(

 
 
)
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 
 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六
年
十
一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劃
去
不
適

用
者
︶ 

 

2006 
／ 

2007 

不 願  
願  
意 意  

敝
子
弟

負
責
人
：
李
志
遠
主
任
／
周
詠
儀
主
任

2006
／

2007

不 願
願  
意 意

敝
子
弟

負
責
人
：
李
志
遠
主
任
／
周
詠
儀
主
任

2006
／

2007

不 願
願  
意 意

敝
子
弟

負
責
人
：
李
志
遠
主
任
／
周
詠
儀
主
任

敝
子
弟

敝
子
弟


